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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经贸党发„2019‟12号

 

 

 

各二级单位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学校各单位： 

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园宣传环境管理规定》经 2019 年 1月

2 日学校第四届党委第 30 次常委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。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中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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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日常宣传环境和重大节日环境布置的管

理，构建和谐校园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校园宣传环境布置的原则：符合主题、庄严隆重、热

烈喜庆、积极文明、美观整洁、自然大方、管理有序。 

第三条 关于在校内张挂宣传品的规定： 

（一）凡遇有国家规定的节日及学校重大活动时，除学校统

一张挂横幅标语外，各单位一律不得擅自张挂。 

（二）各单位自行举办的各项活动需张挂宣传品时，应提前

三日向党委宣传部提出书面申请，各活动主办单位填写《首都经

济贸易大学张挂宣传品审批表》，写明宣传品的内容、规格（长、

宽、高）、张挂的起止时间、拟张挂地点等，并由单位主管领导签

字盖章。经批准后，按要求在指定地点张挂。（指定地点见附件，

审批表在党委宣传部网站下载） 

（三）学生举办的各项活动如需张挂宣传品，应填写校团委

制定的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团学组织校园宣传品张挂审批表》，写

明横幅标语的内容、规格（长、宽、高）、张挂的起止时间、拟张

挂地点等，并由单位主管领导签字盖章,由校团委代为审批（审批

表核定的张挂地点以外的临时性张挂地点及博学楼、博纳楼电子

显示屏应由党委宣传部审批）。经批准后，按要求在指定地点张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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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委宣传部定期向校团委了解审批情况，并对张挂的宣传品进行

监督。（指定地点见附件，审批表在校团委网站下载） 

（四）张挂宣传品的单位必须遵守下列规定： 

1.严格按照批准的范围和地点限期张挂。 

2.张挂横幅标语及宣传海报时，不得妨碍交通，不得损害树

木，不得破坏公共设施，不得影响校园环境。 

3.横幅标语及宣传海报的规格要与周围环境和建筑物相协

调。内容健康正确，符合有关规定，字体工整，书写规范，整洁

美观。 

4.横幅标语及宣传海报张挂后，主办单位须在活动结束后二

日内及时摘除。 

第四条 关于夜景照明灯饰及环境布置的规定  

（一）按照北京市的有关规定，我校的夜景照明灯饰和环境

布置应当分为平日、一般节假日、全校性活动和重大节日三级。  

（二）平日开启全部路灯和用于一般照明的地灯。遇有损坏

的应及时修理。  

（三）一般节假日开启全部地灯、部分草坪灯。  

（四）元旦、春节、国际劳动节、国庆节和学校举行重大庆

祝、纪念活动时应开启最高级夜景照明灯饰。 

第五条 关于宣传橱窗、公共报栏和公告栏的管理规定： 

（一）校园宣传橱窗由党委宣传部统一管理，分配到学校主

要单位的橱窗由各单位负责更换。未经批准，任何单位不得在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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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内擅自安装宣传橱窗、公共报栏和公告栏。重大活动期间，由

党委宣传部统一组织协调校园橱窗的更换。 

（二）由相关单位主管的橱窗要标示本单位的名称。橱窗内

容至少每学期更换两次，不能空置。更换橱窗要保证质量，主题

要鲜明，内容要充实，形式要灵活，制作要精美。保持橱窗整洁，

玻璃明净，定期清理。党委宣传部会同有关部门每学期进行一次

检查评估。 

（三）公共报栏的管理由党委宣传部负责，做到更换及时，

保持整洁。  

（四）凡学校各部门指定的公告、通报、通知、决定等规范

性文件及带有宣传、展示性质的文字材料，一律在指定的公告栏

中张贴。 

（五）各类张贴文书内容上不得违反国家法规法令和学校有

关管理条例的规定。文字措辞要适宜，内容、插图要健康，制作、

书写要认真、工整，并注明单位、日期。 

（六）对于未经批准擅自张贴的宣传品由保卫处、后勤基建

处负责清除。张贴后造成不良影响者，追究当事人和有关领导的

责任。 

第六条 对电子显示屏、广告栏、广告灯箱的管理规定： 

（一）学校各单位在新安装室内外显示屏、广告栏、广告灯

箱前，须经党委宣传部审批，签订管理协议。 

（二）学校各单位已安装的室内外显示屏、广告栏、广告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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箱须在党委宣传部备案，签订管理协议。 

（三）博纳楼一层大厅以及博学楼北门的电子显示屏的显示

内容由党委宣传部审核，物业中心更新维护；其他电子显示屏、

广告栏、广告灯箱本着“谁主管、谁负责；谁安装、谁负责；谁

使用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安装单位负责管理、维护更新和内容把

关，党委宣传部监督管理。 

第七条 对宣传环境和重大节日环境布置的情况记入对各单

位相关工作的考核。对违反规定的，由党委宣传部和保卫处归口

对有关单位给予通知摘除、强制摘除或警告。 

第八条 本规定由党委宣传部组织实施并负责解释。  

第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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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一、各单位活动宣传品张挂的具体位置 

校本部：博学楼（电子显示屏）、博纳楼（电子显示屏）；行

知楼、向东楼北侧宣传栏（规格 2.87 米*1.37 米）；三餐厅北侧甬

道海报栏（KT 板、相纸写真规格为 2 米*1米，宝丽布喷绘规格为

1.88米*0.88米）；其他由学校指定的临时性张挂地点。 

红庙校区：南门；田径场东侧。 

二、学生活动宣传品张挂的具体位置 

校本部：大学生活动中心北侧外立面；三餐厅北侧甬道海报

栏（KT 板、相纸写真规格为 2 米*1 米，宝丽布喷绘规格为 1.88

米*0.88米）；其他由学校指定的临时性张挂地点。 

红庙校区：田径场东侧。 

三、学校除指定地点外，其他位置均不可悬挂宣传海报和横

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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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主办单位  活动时间 年   月  日—   年  月  日 

活动名称  活动地点  

负责人 

姓  名  职  务  

联系方式  

主办单位 

意见 
签字（盖章）： 

宣传品 

内容 

1、横幅、海报等宣传品的内容： 

2、张挂的起止时间： 

院系活动 

宣传品张

挂的具体

位置 

□博学楼（电子显示屏，只限于举办大型活动时）； 

□博纳楼电子显示屏； 

□行知楼、向东楼北侧宣传栏（规格 2.87 米*1.37米  建议材质：相纸写真背胶） 

□三餐厅北侧甬道海报栏（KT 板、相纸写真规格为 2 米*1 米，宝丽布喷绘规格为

1.88米*0.88 米） 

□其他地方： 

学生活动 

宣传品张

挂的具体

位置 

□大学生活动中心北侧外立面（悬挂式海报）； 

□三餐厅北侧甬道海报栏（KT 板、相纸写真规格为 2 米*1 米，宝丽布喷绘规格为

1.88米*0.88 米） 

□其他地方： 

宣传部 

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

  注：1.本表一式两份，宣传部、活动主办单位各一份。可复印。 

      2.活动结束二日内，主办单位须将横幅标语及宣传海报及时摘除。 

      3.该表下载地址：党委宣传部、校团委网站。 



- 8 - 
 

附件 3 

序号 橱窗位置 数量 规格（厘米） 主管部门 备注 

1 
博学楼北门北侧 

宣传橱窗 
8 高 93 宽 211 宣传部  

2 行知楼北侧宣传橱窗 4 
高 137.5  

宽 287.5 
宣传部  

3 向东楼北侧宣传橱窗 4 
高 137.5  

宽 287.5 
宣传部  

4 
第三餐厅西侧 

宣传橱窗 
1 

高 137.5  

宽 287.5 
党政办公室 政务公开 

5 
第三餐厅西侧 

宣传橱窗 
4 高 145 宽 184 学生处  

6 第三餐厅北侧海报栏 10 高 100 宽 200 校团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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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责 任 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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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加强我校文明校园建设，规范日常及重大活动的宣传环

境布置，净化美化校园环境，根据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园宣传

环境管理规定》，拥有各类电子显示屏、广告栏、广告灯箱等宣传

物的相关单位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；谁安装、谁负责；谁使用、

谁负责”的原则，须与党委宣传部签订责任书，对本单位电子显

示屏、广告栏、广告灯箱负责管理、维护更新和内容把关，党委

宣传部负责监督管理。责任书内容如下：  

一、审批备案 

1.学校各单位新安装室内外显示屏、广告栏、广告灯箱等宣

传物前，须经党委宣传部审批，签订管理协议。 

2.学校各单位已安装室内外显示屏、广告栏、广告灯箱等宣

传物的必须在党委宣传部备案，签订管理协议。 

3.未经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校园内擅自设置室内外

显示屏、广告栏、广告灯箱。 

二、管理维护 

1.各安装单位对所属的电子显示屏、广告栏、广告灯箱等宣

传物须指定专人（教职工）管理、专人（教职工）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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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各安装单位要确保宣传物的显示内容坚持正确的政治方

向，不得违背宪法、法律和国家、学校的有关规定，健康向上，

字体工整，书写规范，整洁美观。 

3.电子显示屏、广告栏、广告箱等宣传物的显示内容必须经

安装单位主管领导审批、签字，如出现问题，由安装单位承担责

任。 

4.重大节日、活动期间，学校所有宣传物品服从党委宣传部

统一组织、协调。其中，电子显示屏要严格落实专人值守制度,保

证控制室和控制设备实时有人看守,保证值守人员离开后设备断

电,控制室上锁,确保整个电子屏显示系统的安全。要保证电子屏

显示系统（包括电子屏及控制设备）与互联网物理断开，并对控

制设备开展安全检查，确保控制设备没有木马和漏洞，保证绝对

安全。要严格按照要求，指定本单位的安全应急工作预案、完善

应急工作机制，配备应急工作队伍，配备应急设备，确保第一时

间发现，第一时间处理，第一时间报告。 

5.对违反规定或不正确履行管理责任的，由党委宣传部向管

理单位和使用单位发出限期整改的通知或警告，未作整改的由党

委宣传部会同保卫处将违规宣传物和宣传品强制拆除、清理。违

反法律的将依法处理。 

此责任书一式两份，由党委宣传部与宣传物管理单位负责人签

订。双方各执一份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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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责任书的相关问题由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。 

附：乙方所拥有室内外显示屏、广告栏、广告灯箱等宣传物情

况 

 

甲方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宣传部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

乙方：（签字、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9年 1月 2日印发             


